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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型微利企业 2015年度如何缴纳
企业所得税

编者言：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的重要力量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，是

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，是

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任务。近

期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

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

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99 号），国家税务

总局发布了《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

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

题的公告》（公告 2015 年第 61 号），对小

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今年第 4 季

度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

题进行了明确。

为使小型微利企业及其财务人员清晰

地了解税收政策，正确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

策，本通讯转载锦连所专家顾问、《纳税无

忧》（公众号：dxtaxl）创始人、税务专家

唐守信原创的文章，全面梳理、解读有关小

微企业上述税收政策，为落实支持小微发展

税收政策贡献绵薄之力。

【政策要点】

自2015年 10月 1日起至2017年 12月

31 日，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 万元到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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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（含 30 万元）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，

其所得减按 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

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；对原年应纳

税所得额在 20 万元（含 20 万元）以下

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继续执行。

【文件解读】

一、“99 号文件”出台的背景

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

持，让积极财政政策更大发力，为创业

创新减负，今年 2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

议将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税范围由10

万元调整为 20 万元。8 月 19 日，国务

院第 102 次常务会议又决定，自 2015 年

10 月 1 日起，将减半征税范围扩大到年

应纳税所得额 3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小微

企业。

随后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《关

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

政策范围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99 号，

以下简称 99 号文件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发

布了《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

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

题的公告》（公告 2015 年第 61 号），

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今年

第 4 季度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

税有关问题进行了明确。

二、新优惠政策的受益人有哪些变

化？

1.减半征税标准由 20 万元以下纳

税人扩大到 30 万元以下的企业纳税人。

新政策只涉及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

得额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的小微企业。

2.新优惠政策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执

行。

实行按季度申报的小型微利企业，今

年 10 月 1 日之后实现的利润，在 2016 年

1 月份征期享受减半征税政策。

三、小型微利企业在 2015 年第四季

度预缴时怎样享受优惠政策？

小型微利企业在 2015 年第四季度预

缴企业所得税时（2016 年 1 月），分别

按“老小微企业”和“新小微企业”进行

处理。

1.对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设立

的“老小微企业”（2014 年度符合小微

企业条件的），只要本年度累计利润或应

纳税所得额没有超过 30 万元，均可以享

受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税政策。

对上一纳税年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

业条件的企业，但预缴时预计当年符合小

型微利企业条件的，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

策。

2.对于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后设立

的“新办小微企业”，在预缴申报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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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关注“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”一个

指标，年度累计不超过 30 万元的，可以

适用减半征税政策。

四、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小型微利企

业所得税优惠，汇算清缴时怎么办？

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条件有资产

总额、从业人员、应纳税所得额等，是

年度指标，需要按照企业全年情况进行

判断，只有到汇算清缴时才能最终判断。

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设计

了“资产总额、从业人数、所属行业、

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”等栏次。对于预

缴环节已经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，年度

汇算清缴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，

需要补缴税款。

五、新优惠政策出台后，哪些纳税

人今年可以全额享受减半征税优惠政

策？

1.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

不超过 20 万元（含）的小型微利企业；

2.2015 年 10 月 1 日（含）之后成

立的，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

超过 30 万元（含）的小型微利企业。

六、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

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

业，如何进行第 4 季度预缴和年度汇

算？

1.对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以后成立

的，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

过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，直接全额享

受减半征税政策（不需要计算第 4 季度

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）。

【例一】B物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

月 30 日成立，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。

2015 年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利润额为

23 万元。

B 物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四季度预缴

和年度的利润全部符合减半征税条件，不

需要划分 10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的利润。

B 物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四季度预缴

和年应纳税额=23×（1-50%）×20%=23

×10%=2.3（万元）。

2.对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前成立

的，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

3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，分段计算 2015

年 10 月 1 日前后的实际利润额或者应纳

税所得额，2015年10月1日之前适用20%

的税率，10 月 1 日之后适用减半后 20%

的税率。

【例二】A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

年 3 月，当年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。

2015 年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利润额为

30 万元。

A 咨询有限公司在 2015 年的实际经

营月份为 12 个月，其 2015 年 10 月 1 日

之后的经营月份为 3个月。

A 咨询有限公司预缴 2015 年第 4 季

度所得税时（申报期为 2016 年 1 月），

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利润额=30×（3

÷12）=7.5 万元，预缴企业所得税 0.75

万元。

2015 年适用减低税率（20%）政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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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利润额=30-7.5=22.5 万元。

全 年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22.5 ×

20%+7.5×（1-50%）×20%=5.25（万元）

注：如果企业 2015 年经营满 12 个

月的，实际税率为 17.5%。

【例三】C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

年 5 月 10 日，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。

2015 年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利润额为

24 万元。

C 印刷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经营月份

从 5月份开始计算，全年经营 8个月。

C印刷有限公司预缴 2015 年第 4 季

度企业所得税时（申报期为 2016 年 1

月），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利润额

=24×（3÷8）=9 万元，预缴企业所得税

0.9 万元。

2015 年适用减低税率（20%）政策的

实际利润额=24-9=15 万元。

全年缴纳企业所得税 15×20%+9×

（1-50%）×20%=3.9（万元）

【注意要点】

一、小型微利企业应具备的条件有

哪些？

小型微利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1.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；

2.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

元；

3.业人数和资产总额在一定规模

内：

（1）工业企业，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

人，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；

（2）其他企业，从业人数不超过 80

人，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从业人数，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

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

人数。

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，应按企业

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。具体计算公式如

下：

季度平均值＝（季初值＋季末值）÷2

全年季度平均值＝全年各季度平均值

之和÷4

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

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

上述相关指标。

二、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填报“是

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”项？

1.纳税人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符

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，预缴时选择

“是”，预缴时累计会计利润不符合小微

企业条件的选择“否”。

2.本年度新办企业，“资产总额”和

“从业人数”符合规定条件，选择“是”，

预缴时累计会计利润不符合小微企业条

件的选择“否”。

3.上年度“资产总额”和“从业人数”

符合规定条件，应纳税所得额不符合小微

企业条件的，预计本年度会计利润符合小

微企业条件选择“是”，预缴时累计会计

利润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选择“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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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定征收的企业能否享受小型

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？

从 2014 年开始，小型微利企业无论

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

（含定率征收、定额征收），只要符合

小型微利企业规定的条件，均可以享受

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

四、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

优惠政策是否需要办理相关手续？

2014 年 11 月以来，国家税务总局先

后修改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和

企业所得税季度、月份预缴申报表，简

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管理程序。小型微

利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，不需

要到税务机关专门办理任何手续，可以

采取自行申报方法享受优惠政策。

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时，通过填报

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“资产总

额、从业人数、所属行业、国家限制和

禁止行业”等栏次履行备案手续。

五、2015 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

得额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

企业，是否可以全额享受减半征税政

策？

由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新优惠政

策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，新的优惠政

策适用于今年 10月 1日之后的利润或应

纳税所得额。

新优惠政策规定涉及今年 10月 1日

之前成立的、且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

得额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

企业，需要分段计算其 10 月 1 日之前和

10 月 1 日之后的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。

对于其 10月 1日之前的利润部分适

用 20%的减低税率优惠政策，按 20%计算

缴税；10 月 1 日之后的利润部分适用减

半征税政策，相当于按 10%计算缴税。

另外，对生物药品制造业，专用设

备制造业，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

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

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，仪器仪表制造业，

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6

个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4 年 1 月 1日

后，轻工、纺织、机械、汽车等四个领

域重点行业（具体范围见附件）的小型

微利企业 2015 年 1月 1 日后新购进的研

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、设备，单位

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，允许一次性计

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

扣除，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；单位价值

超过 100 万元的，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

取加速折旧的方法。

【文件目录】

1.《企业所得税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2.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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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条

3. 《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

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（财税

[2015]99 号）

4.《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

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5]34 号）

5.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1

号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

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

公告》

6.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1

号关于发布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

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(2015 年

版)等报表〉的公告》

7.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3

号关于发布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

税年度纳税申报表(A 类，2014 年版)〉

的公告》

8.《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

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4]75 号）

9. 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

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15]106 号）

*锦连法律通讯仅供参考，其不构成

一份法律意见或建议。我们努力保证本

通讯内容的准确性，但是对基于本通讯

任何内容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遭受的损

失或损害，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。我们

保留对本通讯的全部权利。


